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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政府行政法人預算編列與執行相關問題之探討 

五、近年中央政府行政法人決算間發生短絀，且內部及外部監督機制

均有未盡之處，允宜研謀善策以提升專業治理效能及增進營運效益 

中央政府行政法人 112 年度績效評鑑成績均為優良，惟部分

評鑑報告內容未依行政法人法規定列示，且近年決算間發生短絀

情形，又部分董監事出席率尚低於 50%。茲說明如下： 

(一)110 至 113 年度部分行政法人決算間發生短絀情形，允宜研

謀提升收入並強化管控支出 

1.近年中央政府行政法人決算發生短絀者，110 年度為災防中

心、國家住都中心及文策院等 3 家，111 年度為國家住都中

心、文策院及影視聽中心等3家，112年度減為僅太空中心1

家，113 年度又增為災防中心、影視聽中心及太空中心等 3

家(詳表 2-4)。 

2.上述行政法人短絀原因略以，國家住都中心 107 年度成立迄

111 年度均為短絀，112 年度起因業務收入增加而轉絀為

餘；文策院 108 年度成立至 109 年度尚有賸餘，110 及 111

年度因業務成本與費用增加轉為短絀，惟 112 及 113 年度因

業務收入增加而轉絀為餘；影視聽中心 109 年度成立至 110

年度尚有賸餘，惟 111 及 113 年度因業務成本與費用增幅較

業務收入之增幅大而轉餘為絀；災防中心 103 年度成立後餘

絀互見，除104、105、107、111及112年度係賸餘外，其餘

年度為短絀，主要係業務成本與費用增幅較業務收入之增幅

較大所致；太空中心 112 年度改制成立迄 113 年度均為短

絀，該中心收入主要仰賴政府補助，惟執行進度未如預期致

補助收入減少。行政法人法第 2 條規定略以，行政法人執行

需強化成本效益及經營效能，然近年決算短絀情形時有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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見，允宜研謀提升收入及強化管控支出，俾增進營運效益。 

(二)監督機關所辦績效評鑑係外部治理重要機制，中央政府行政

法人 112 年度成績均為優良，惟部分評鑑報告未依行政法人法

規定列示，允宜檢討改進 

1.監督機關辦理行政法人績效評鑑旨在衡量公共任務及營運目

標達成程度，係外部治理重要機制；爰行政法人法第 16、17

條規定略以，監督機關應邀集有關機關代表、學者專家及社

會公正人士，辦理行政法人績效評鑑，評鑑內容包括執行成

果之考核、營運(業務)績效及目標達成率之評量、年度自籌

款比率達成率、經費核撥之建議等事項。 

2.觀察中央政府行政法人 112 年度績效評鑑報告內容，其中關

於執行成果考核、績效及目標達成率等事項，均於評鑑報告

列示，惟關於年度自籌款比率達成率、經費核撥建議等事項，

僅災防中心、國訓中心、國家住都中心及太空中心之評鑑報

告列示自籌款比率達成情形及政府經費核撥狀況，亦對經費

核撥提出建議事項，尚符合行政法人法規定，其餘行政法人

之評鑑報告內容存有未依行政法人法規定列示之處。如：中

科院及資安院未列示自籌款比率達成情形及政府經費核撥狀

況，且未對經費核撥提出建議；國表藝中心、影視聽中心雖

列示自籌款比率達成情形，惟未列示政府經費核撥狀況，且

未對經費核撥提出建議；至文策院及國原院雖列示自籌款比

率達成情形及政府經費核撥狀況，惟未提出經費核撥建議事

項(詳表 3-7)。 

3.行政法人 112 年度績效評鑑成績等第均為優良，然年度自籌

款比率達成率、經費核撥建議事項係行政法人法明定之績效

評鑑內容事項，旨在引進外部機制以妥適監督行政法人自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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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之籌措及政府核撥經費資源之配置，惟部分行政法人績效

評鑑報告未予列示，實有未當；允宜檢討依法辦理，俾提升

評鑑結果與政府經費資源配置之關聯性。 

表 3-7  中央政府行政法人 112 年度績效評鑑報告辦理內容概況表   

行政法人

名稱 

成績

等第 

行政法人法規定之績效評鑑內容列示情形 

說明 執行成 

果考核 

績效及目

標達成率 

自籌款

比率 

經費核

撥建議 

國表藝 

中心 
優良 ○ ○ ○ Ⅹ 

其係「一法人多場館」

之行政法人機構，各場

館分別辦理評鑑，成績

等第均為優良；該報告

列示各場館自籌款比率

達成情形，惟未列示政

府經費核撥狀況，且未

對經費核撥提出建議 

中科院 優良 ○ ○ Ⅹ Ⅹ 

未於報告列示自籌款比

率達成情形及政府經費

核撥狀況，且未對經費

核撥提出建議 

災防中心 優良 ○ ○ ○ ○ 

報告內容列示自籌款比

率達成情形及政府經費

核撥狀況，且對該 2項

內容均提出建議事項 

國訓中心 優良 ○ ○ ○ ○ 

自籌款比率係評鑑指標

之一，爰報告列示達成

情形及建議事項；政府

經費核撥狀況以附表方

式列示，且對核撥經費

效益予以評估 

國家住都

中心 
優良 ○ ○ ○ ○ 

報告內容列示自籌款比

率達成情形及政府經費

核撥狀況，且對該 2項

內容均提出建議事項 

文策院 優良 ○ ○ ○ △ 

報告內容列示自籌款比

率達成情形及政府經費

核撥狀況，惟未提出經

費核撥建議事項 

影視聽 

中心 
優良 ○ ○ ○ Ⅹ 

報告列示自籌款比率達

成情形，惟未列示政府

經費核撥狀況，且未對

經費核撥提出建議 

資安院 優良 ○ ○ Ⅹ Ⅹ 未於報告列示自籌款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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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法人

名稱 

成績

等第 

行政法人法規定之績效評鑑內容列示情形 

說明 執行成 

果考核 

績效及目

標達成率 

自籌款

比率 

經費核

撥建議 

率達成情形及政府經費

核撥狀況，且未對經費

核撥提出建議 

太空中心 優良 ○ ○ ○ ○ 

報告內容列示自籌款比

率達成情形及政府經費

核撥狀況，且對該 2項

內容均提出建議事項 

運科中心 
據該法人稱，其雖於 112 年 8 月成立，惟自 113 年度起始正式運營，爰未辦

理 112 年度績效評鑑 

國原院 優良 ○ ○ ○ △ 

報告內容列示自籌款比

率達成情形及政府經費

核撥狀況，惟未提出經

費核撥建議事項 

說    明：1.表內「○」表示績效評鑑報告有列示，「Ⅹ」表示未列示，「△」表
示有列示政府經費核撥狀況、惟未提出經費核撥建議事項。 

2.行政法人 113 年度績效評鑑報告陸續於 114 年 5 至 7 月上網公告，
本表遂比較 112 年度績效評鑑報告，俾基礎相同。 

          3.國家住都中心及影視聽中心113年度績效評鑑報告已上網公告(瀏覽
日：114 年 6 月 6 日)，該 2法人 113 年度成績等第亦均為優良，評
鑑報告辦理內容與 112 年度亦相仿。         

資料來源：各行政法人提供及其網站資料彙整。 

(三)董監事係行政法人內部治理重要機制，惟中央政府行政法人

112 及 113 年度均發生個別董監事出席率 50%以下情形，允宜

完善董監事評核配套措施，俾提升專業治理效能 

1.行政法人設董監事旨在引進企業經營精神，並透過適當之內

部監督機制提升專業治理效能；爰行政法人法第 5至 11 條對

董監事之資格、人數、產生方式、任期、解聘事由與職權項

目予以規範，以明定權利義務俾權責相符。另行政法人法第

10及 12 條規定略以，董監事應親自出席董監事會議，不得委

託他人代理出席，且監事或常務監事應列席董事會議；旨在

透過董監事之參與，借重其專業職能提升內部治理之效能。 

2.觀察中央政府行政法人近年董監事會議出席情形，112 年度平

均出席率介於 76.06%至 92%間，113 年度則介於 71.7%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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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7.93%間；整體而言，2年度之平均出席率均達七成以上，惟

於 112 年度成立之資安院、太空中心、運科中心及國原院，

113 年度平均出席率明顯較 112 年度減少。另觀察個別董監事

出席率，除 112 年度之影視聽中心、資安院及太空中心與 113

年度之國家住都中心外，其餘行政法人均有個別董監事出席

率 50%以下情形，人數介於 1至 8位間(詳表 3-8)。 

3.董監事係行政法人內部治理重要機制，渠等人員多透過董監

會議之參與展現其專業職能，而董監事會議係採合議制，然

董監事參與程度不一，整體治理成效恐難以客觀評核個別董

監事之績效及職能，允宜完善評核配套措施，俾提升專業治

理效能。 

表 3-8  中央政府行政法人 112 及 113 年度董監事會議出席概況表   
單位：人；% 

行政法人 
名稱 

董監事
法定最
高人數 

112 年度 113 年度 
平均 
出席率 

出席率 50%
以下人數 

平均 
出席率 

出席率 50%
以下人數 

國表藝中心 20 81.08 4 83.56 6 
中科院 20 79.31 4 79.41 4 
災防中心 20 82.81 3 82.54 3 
國訓中心 18 76.06 5 75.00 5 

國家住都中心 20 80.00 1 86.36 0 
文策院 20 79.69 8 85.48 5 

影視聽中心 20 87.13 0 78.79 2 
資安院 16 92.00 0 87.93 1 
太空中心 20 88.24 0 80.39 4 
運科中心 18 81.48 3 71.70 4 
國原院 20 91.67 1 77.08 4 

說    明：1.董監事法定最高人數係按各法人設置條例之規定列示。 
2.各年度平均出席率=實際出席全部次數/應出席全部次數。 

          3.各年度出席率 50%以下人數係各董監事實際出席次數占應出席次數
之比率於 50%(含)以下之人數。         

資料來源：各行政法人提供及其設置條例董監人數之規定彙整。 


